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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暴TG頻道女管理員囚3年
官批網上煽惑多人犯法 更涉眾多縱火訊息後果嚴重

Telegram煽暴起底頻

道 「 阿 囝 搵 老 豆 老

母」，於前年修例風波

期間短短3個多月內，至少發布9,400項訊息、1,570多名

受害人的起底資料，以煽動「殺警」及製作燃彈方法，管

理該頻道的女兼職侍應早前承認一項「串謀煽惑他人犯縱

火」及一項「串謀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罪，昨日在區

域法院被判入獄3年，成為首名被定罪判監的煽暴起底頻

道管理人。法官姚勳智指出，被告透過互聯網發放煽動性

言論，可在短時間內煽惑很多人犯法，當中更涉及眾多縱

火訊息，一旦在人煙稠密地方發生，後果嚴重，故要判監

禁式刑罰。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Telegram頻道「阿囝搵老豆老母」專門起
底警務人員和政府官員，更煽暴、煽
「獨」，女管理員昨日被判入獄3年。然
而，該頻道至今仍在經營，更繼續向法律挑
機，揚言會用行動讓他們「無故食左（咗）

死貓溉（嘅）人」不會白白「犧牲」，又公然貼出「港獨」
口號。多名立法會議員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相關
人等在試探香港國安法的底線，黑暴亂港之心不死，呼籲執
法部門嚴正執法，認為事件更彰顯立法規管網上平台的重要
性。
「阿囝搵老豆老母」女管理員被判刑，惟「阿囝搵老豆老
母」仍不汲取教訓，昨日在頻道宣稱他們「無俾人拉」，揚言
「幫我地（哋）無故食左（咗）死貓溉（嘅）人，我地（哋）
從來無當無左（咗）件事，唔會畀佢地（哋）白白犠（犧）
牲，我地（哋）會用行動令佢地（哋）犧牲並無白費」，更明
目張膽的寫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港獨」口號。

陳恒鑌：試探國安法底線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表示，該Telegram 頻道早已經惡

名昭彰，透過起底、揭露市民私隱的卑鄙手法，藉以威嚇支持
政府的市民，企圖令他們滅聲，行為極無恥，今次更刻意做出
挑釁行為，試探香港國安法的底線，完全視法律如無物，呼籲
執法部門嚴正執法，網上平台供應商也應將其下架，避免繼續
荼毒下一代。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表示，該Telegram頻道的挑機行

為，正好反映出立法規管網上平台散播或煽動違法言論的重要
性。郭偉强並指，警方的執法行動仍在繼續，莫以為躲在網絡
世界，違法就不會被他人發現，可以任意妄為，事實上，無論
犯罪分子如何狡猾，警方必定會讓違法的人受到法律制裁。
立法會勞工界議員潘兆平表示，香港國安法已經落實多時，

違法言論應該受到法律制裁。潘兆平認為，市民享有言論自由
之餘，也須遵守法律，絕不應煽動、鼓吹違法行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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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暴TG頻道女管理員許佩怡被判入獄3年。圖為暴徒投擲汽油彈行為瘋
狂。 資料圖片

=� ���

女被告許佩怡（26歲），報稱是兼職女侍應
及擔任Telegram頻道「阿囝搵老豆老母」

的管理員，她承認的兩罪指其於2019年8月12
日至11月28日期間，與他人串謀非法煽惑Tele-
gram使用者，用火損壞屬於他人財物，或罔顧
財物會否被損壞；及藉管理「阿囝搵老豆老
母」頻道，意圖促使他人使用暴力、不守法及
不服從合法命令等。被告原本另外面對一項串
謀煽惑他人有意圖而傷人、一項串謀煽惑犯刑
事損壞等3罪，但最終獲批准於法庭存檔，不予
起訴。
法官姚勳智判刑時，援引串謀煽惑他人犯縱
火罪案例指，縱火屬嚴重罪行，特別是香港人

煙稠密，一旦火災後果不堪設想。被告更透過
互聯網發放煽動性言論，可在短時間內煽惑多
人參與犯法，當中涉及與縱火有關的訊息多達
39條，包括列出「燒夷彈」、「鋁熱劑彈」及
「毒魔法」的成分及使用，一旦有人採納及使
用，可引致嚴重後果。
姚官續指，被告作為管理員，有權限修改或

刪除具煽動的言論訊息，她卻容許訊息發布出
來，而有關訊息存在一段日子，但她卻繼續容
許該些訊息存在。根據案例應以5年監禁為量刑
起點，惟考慮沒有證據顯示她主動發布該些訊
息，以及考慮到她的背景、精神問題及沒有案
底，故將量刑起點下調至4年。至於另一項串謀

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罪，則以20個月監禁為
量刑起點。由於被告在開審前認罪，兩罪刑期
各下調至3年及15個月，刑期同期執行。

首宗社交媒體管理員被定罪
警方昨日歡迎法庭的裁決，網絡安全及科技

罪案調查科總督察戴子斌表示，本案是首次針
對社交媒體平台的一些渠道的管理人員所作出
的檢控及定罪，
本案共有1,570多名受害人的個人資料被發布

上網，並受到不同程度滋擾，警方一定會竭盡
所能，將所有在網上散播仇恨言論的不法分子
繩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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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在庭外展示涉案證物，包括被告用作向女童施
虐的拖鞋、剪刀和藤條。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法官黃崇厚法官黃崇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一名工程
判頭前年12月1日在旺角街頭揮舞硬鐵物
件猛擊清理路障的男途人，昨日在區域法
院承認蓄意傷人罪，被判囚40個月。
法官練錦鴻指出，2019年為香港極為
動盪的日子，示威者意圖以暴力令政府停
擺及屈服，事主當日挺身阻止，意圖清理
路障，被告卻用歹毒手段襲擊事主最脆弱
部位，企圖以暴力震懾普通市民及協助其
他暴力示威者，乃社會所不容。練官特別
指出，事主的無私舉動在他人眼中可能不
智，但實屬見義勇為。
被告梁啟樂（33歲），原被控蓄意傷

人、暴動及身處非法集結時候用蒙面物品
3罪，昨日承認蓄意傷人罪，其餘兩罪在
法庭存檔。
案情指，前年12月1日旺角道及彌敦
道交界有大量雜物組成的路障，53歲的
事主Ｘ行經上址，自發移開路障疏導交
通。他移開兩三件雜物後，隨即被10人

包圍恐嚇和辱罵。Ｘ拿出手機拍攝，被
告突走近，用長形硬物打Ｘ的頭，Ｘ頓
失知覺倒地，其左頭皮裂傷4厘米，共縫
了10針。
法官練錦鴻昨日表示，如果僅看辯方

呈交的相片，顯示事主拿竹枝向黑衣人
揮舞，惟縱觀看事發經過便發現並非如
此，直斥辯方「揀過啲相」，並質疑辯
方想誤導法庭。練官認為反觀X當日只
是手持一個長條狀的物件，沒有任何恐
嚇的動作，更在被告攻擊他前放下手上
的東西。
練錦鴻判刑時表示，法庭須向公眾發出

一個清楚的信息，即被告行為是法庭及社
會大眾所不容，以入獄5年為判刑起點，
認罪是惟一求情因素，遂判被告監禁40個
月。
另外，辯方求情稱，被告自知案情嚴

重，願向事主賠償8,000元以示歉意，法
官最終下令被告在14天內賠償兩萬元。

判頭襲清障男囚40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由全國政協副主
席、前行政長官梁振英成立的「803基金有限公
司」，為維護學生家長知情權，去年提出司法
覆核，要求教育局公開已被裁定專業操守失當
的教師及校名等資料，案件已排期今年5月20
日審理，惟教協早前以涉及重大利害關係為
由，申請介入訴訟。高等法院法官周家明昨日
聽取各方陳詞後，認為教協在法律及事實層面
均不能為法庭提供額外援助，故拒絕其申請，
並下令教協需向「803基金」支付5萬元訟費。
教協一方昨日稱，教協是本案的相關利害團

體，可向法庭提供一些原有與訟雙方未必會提
供的資料，包括有關教師被「起底」的事例

等。「803基金」一方反對教協介入，指教育
局一方已提供相關資料，看不到教協如何可進
一步協助法庭，而且教協一方提及的角度，與
訟雙方均已觸及，毋須教協介入。
法官周家明表示，本案的法律爭議可透過正

常程序處理，教協無法提供協助。至於事實等
爭議，雖然教協存檔了教協權益及投訴部理事
的誓章，說明教師受起底的情況，但與訟雙方
早已提供相關資料，因此亦毋須教協協助。
「803基金」就教協的介入申請，要求教協支付
10萬元訟費，法官指出是次申請簡單直接，最
後下令教協需向「803基金」支付5萬元訟費。
梁振英去年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

「803基金」申請司法覆核教育局不公布那些
學校和失德教師，因為「公布名字是家長的
知情權，也能讓他們有所防範。」梁振英去
年9月30日在網上發帖指出，修例風波以來
有超過4,000名學生被捕，有老師帶領中學生
參加街頭暴行被捕，家長對子女在校內被洗
腦懵然不知，直至收到警方電話，「誰是這
些被激化的青少年的『緊密接觸者』？部分
教師是其中一個方面。」梁振英指出，只是
要求教育局在查明屬實之後，公開被譴責或
警告的老師的姓名，因不這樣做，對正當的
老師不公平，因為家長會揣測，甚至猜疑其
他合格老師。

申介入「803基金」覆核被拒 教協需付訟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地盤工人潘榕偉前年在
facebook發文，造謠誣陷警方在新屋嶺扣留中心輪姦
女被捕者，煽動包圍新屋嶺，他早前被裁定一項煽惑
他人參與非法集結罪成，被裁判官黃雅茵判160小時
社會服務令。律政司不服判刑過輕而申請覆核，上訴
庭改判被告監禁13個月。法官昨日頒下判詞指，被告
杜撰內容誣衊警方，引起憎恨及仇視警方情緒，挑戰
警方執法，罪責極嚴重，而造謠誣陷警方性侵示威者
等，意圖引起仇警情緒，有機會影響警方的公信力，
故必須判即時監禁的阻嚇性刑罰。
控罪指，被告潘榕偉（39歲）於2019年9月19日

至21日期間，非法煽惑其他身份不詳者，在新屋嶺
扣留中心外參與非法集結。
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兆初、上訴法庭法官彭偉昌及

原訟法庭法官潘敏琦在判詞中指，原審裁判官忽略了
煽惑罪的要旨，沒充分掌握和適當地評估被告的罪
責；強調被告罪行極嚴重，判處社會服務令明顯過
輕，最後以15個月為量刑起點，考慮被告已還柙兩
星期及完成40小時社會服務令，酌情扣減兩個月，
改判13個月監禁。

煽圍新屋嶺 地盤工加刑囚13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前年
11月12日，大批黑暴於中大二號橋
位置堵塞交通，向警察投擲汽油
彈、磚塊，及製作巨型彈叉向防暴
警發射。
警方驅散暴徒時拘捕5名學生，
一被捕女生事後棄保潛逃，其餘4
名涉案學生昨日於區域法院開審。
4被告依次為陳起行(21歲，中大計
量金融系學生)、李俊皓(24歲，理
大測量系學生)、張俊浩(18歲，IVE
應用科學系學生)及鄧希雯(23歲，
中大中國語文及教育學系學生)，他
們同被控一項暴動罪。
高級督察鍾家平庭上作供指，當

日約下午3時08分，眾暴徒向警方

防線推進，並將陣線朝二號橋方向
推前，並向警方投擲大量汽油彈、
磚頭及雜物，部分汽油彈擲中警
員，並燒着警員的制服及盾牌。警
方下午3時24分推進驅散暴徒，眾
暴徒向相反方向逃走，5被告在逃跑
時被制服。
控方提出，當日的集結由非法集

結升級至暴動，法庭可從各被告被警
方拘捕時身處暴動現場，身穿黑衫黑
褲、戴手套等服飾，部分面戴蒙面物
品遮掩面容。加上在警方長時間多次
勸籲後仍留在現場，直至警方拘捕時
逃走及反抗，肯定他們親身參與暴
動，或憑藉其服飾及佩戴裝備物品，
在現場透過支持暴動作出參與。

中大暴動案警作供：暴徒先施襲警才驅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黎
智英等人近日因參與未經批准集
結被裁定罪成，歐盟對判決指手
畫腳。昨日多個團體前往歐盟駐
港辦事處請願，抗議歐盟干預香
港司法獨立。就李柱銘、吳靄

儀、何俊仁等人在是案中獲輕判
緩刑一年或兩年，民間團體「保
衛香港運動」和「司法關注組」
則分赴高等法院、律政中心請
願，促請吊銷3人律師職業資格和
加重個人刑期。

團體抗議歐盟干預港司法獨立

●「保衛香港運
動」代表到高等
法院門口請願，
促請吊銷3名被
告的律師職業資
格。
大公文匯全媒體

記者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5歲女童Z遭
生父及繼母長期虐待致死，其8歲兄長X疑同
遭虐待。生父及繼母早前被裁定謀殺罪成、
繼外婆兩項殘暴對待兒童罪成。案件昨日在
高等法院判刑，法官黃崇厚依例判處生父及
繼母終身監禁，兩人另承認的兩項殘暴對待
兒童罪判監9年半，與謀殺罪同期執行；繼外
婆因兩項虐兒罪判監禁5年。宣判後，有旁聽
者痛罵各被告「畜牲」。
三被告依次為小兄妹的30歲生父、30歲的
繼母及57歲的繼外婆。法官黃崇厚在判刑時
指，三被告的殘暴對待兒童罪，法官對生父
及繼母對Z及X施以極度殘酷的對待，嚴重程
度在同類案件中罕見，繼母與前夫所生的女

童Y無被施虐，生父及繼母只針對Z及X施
虐。Z及X持續受虐達五個月，受到非常大範
圍的嚴重傷害，但生父及繼母為蓄意隱瞞Z及
X的傷勢而向校方作虛假陳述，又出於自私自
利的原因，即使Z及X明顯需要求醫，生父及
繼母為逃避法律後果，從來沒有帶Z及X看醫
生。
法官續指，從生父及繼母短訊對話推斷，

兩人明知Z有嚴重傷勢，但仍然繼續施暴，
甚至生父的回覆屬煽惑鼓勵作出更嚴重的侵
害行為。而繼外婆是唯一可對受害人施以援
手的人，但出於自私而默許虐待，間接令Z
受虐致死。另Z及X除了持續身體受虐，亦
受到傷害自尊的懲罰，包括長時間罰跪、罰

企、罰抄，以及捱肚餓下能看着家人食飯
等，必然因此產生心理傷害。

繼外婆囚5年
法官就生父及繼母的兩項殘暴對待兒童

罪，分別以監禁9年9個月及監禁9年為量刑
起點，因認罪獲扣減三分之一刑期，雖然繼
母指案發時患有嚴重抑鬱症，但認為不應有
進一步扣減，最終生父及繼母各被判監禁9年
6個月，與謀殺罪判處終身監禁同期執行；繼
外婆的兩項殘暴對待兒童罪，則判監5年。
新界北總區重案組總督察高美儀在庭外表

示，警方歡迎法庭判刑，相信對同類案件起
到阻嚇作用。

虐殺5歲女 生父繼母囚終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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